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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律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
准确、适当地运用法律法规，对于公民、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维护自身权益，维护正常工作、生
产经营秩序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但是，如何面对汗牛充栋的法律、法规文件，如何把分散各处的相关配套规定集中起来，如何理解与
适用法律、法规中的重点、难点，始终是困扰有关当事人和当局者的一大问题。
　　中国法制出版社一直致力于出版适合大众需求的实用法律图书，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
益中的法律、法规应用问题，先后推出了配套规定系列、实用版系列等一大批适合大众学习、应用的
法律图书，颇受读者好评。
在总结这些法律图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约请了相关立法及司法实务部门的专家，精心选择法律
文本，针对法律理解和适用中的重点、难点。
编辑出版了“法律注解与配套丛书”。
本丛书具有以下特点：　　1.由相关领域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学术素养的法律专业人士撰写适用导
引，对相关法律领域作提纲挈领的说明，重点提示立法动态及适用重点、难点。
　　2.对于主体法中的重点法条及专业术语进行注解，帮助读者把握立法精神，理解条文含义。
　　3.根据司法实践提炼疑难问题，由相关专家运用法律规定及原理进行权威解答。
　　4.在在主体法律文件之后择要收录与其实施相关的配套规定，便于读者查找、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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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适用导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立法宗旨　　第二条 适用范围　　第三条 
适用范围的例外　　第四条 自愿仲裁原则　　第五条 或裁或审原则　　第六条 仲裁机构的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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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条 仲裁协议的形式和内容　　第十七条 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　　第十八条 对内容不明确的仲裁
协议的处理　　第十九条 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影响　　第二十条 对
仲裁协议的异议　第四章 仲裁程序　 第一节 申请和受理　　第二十一条 申请仲裁的条 件　　第二十
二条 申请仲裁时应递交的文件　　第二十三条 仲裁申请书的内容　　第二十四条 仲裁申请的受理与
不受理　　第二十五条 受理后的准备工作　　第二十六条 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处理　　第二十七条 仲裁请求的放弃、变更、承认、反驳以及反请求　　第二十八条 财产保全　　
第二十九条 仲裁代理　 第二节 仲裁庭的组成　　第三十条 仲裁庭的组成　　第三十一条 仲裁员的选
任　　第三十二条 仲裁员的指定　　第三十三条 仲裁庭组成情况的书面通知　　第三十四条 仲裁员
回避的方式与理由　⋯⋯　第五章 申请撤销裁决  第六章 执行  第七章 涉外仲裁的特别规定  第八章 附
则配套法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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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财产保全申请须在一定期间内提出。
仲裁法虽然没有对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时间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设置财产保全制度的目的和我
国仲裁实践的具体情况来看，财产保全的申请一般应当在争议案件受理后，仲裁庭作出仲裁裁决之前
提出。
(4)财产保全申请应当向受理争议案件的仲裁委员会提出，而不得直接向有关的人民法院提出。
仲裁委员会系民间性争议解决机构，虽然其无权采取具有国家强制性的财产保全措施，但是，在仲裁
程序中，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时，只能向受理争议案件的仲裁委员会提出。
由仲裁委员会提交人民法院。
2．仲裁财产保全的具体程序是怎样的?根据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仲裁财产保全应当遵循以下
程序：(1)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财产保全申请。
在仲裁活动中，当事人请求财产保全的，只能向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不得直接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提出申请的时间，只能在仲裁委员会受理该案件后尚未作出裁决前，否则不予受理。
申请书中要记明保全的标的物或者有关财产的种类、价额及其所在地以及申请保全的理由。
(2)仲裁委员会应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受理的裁定。
(3)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
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措施的担保，由人民法院决定。
在仲裁实践中，如果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担保的，即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既包括保证人的保证，又包
括实物担保。
如果法院认为申请人可以不必担保的，申请人可以不提供担保。
应当注意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哪一类案件需要担保，应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4)裁定财产保全。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人的申请后经过审查，认为不符合财产保全条件的，应裁定驳回申请。
申请人的申请符合财产保全条件的。
人民法院应当尽快作出裁定，具体时间由人民法院酌情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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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注解与配套》围绕主体法律文件对相关领域作提纲挈领的说明，重点提示立
法动态及适用重点、难点。
权威注解由法律专家对重点法条及专业术语进行注解，帮助读者把握立法精神，理解条文含义。
实务应用根据司法实践提炼疑难问题，运用法律规定及原理进行权威解答。
配套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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